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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单元   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法律制度  

 4.1    工程建设标准 

 4.2   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

 4.3   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

 4.4    勘察、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

 4.5    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

 4.6   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制度 

 4.7   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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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教学内容  

           勘察、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

   

    教学目标 

           掌握勘察、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，重

点是执行强制性标准的责任；设计单位应当根据

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。 

 

  4.4    勘察、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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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4  勘察、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 

     1）依法承揽工程的责任 

           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18条  

               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

的资质证书，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。禁止

勘察、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、

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。禁止勘察、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

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。 

           勘察、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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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执行强制性标准的责任 

         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19条   

               勘察、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

性标准进行勘察、设计，并对其勘察、设计

的质量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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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保证勘察成果真实准确的责任 

   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20条  

               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、测量、水文等勘

察成果必须真实、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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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设计依据和设计深度 

  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21条 

            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

工程设计。 

       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

求，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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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5）依法规范设计对建筑材料等的选用 

 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22条  

            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

配件和设备，应当注明规格、型号、性能等技术指标，

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。 

      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、专用设备、工艺生产

线等外，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、供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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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6）依法对设计文件进行技术交底 

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23条  

           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

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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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7） 依法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 

 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24条  

             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

析，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，提出相应的

技术处理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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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例 1 

案情介绍    某企业建设一所附属小学，委托某设

计院为其设计5层砖混结构的教学楼、运动场等。该

设计院把这项设计转包给某设计所。该所的最终设

计，教学楼的楼梯梯井净宽为0.3米，梯井采用工程

玻璃隔离防护，楼梯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，其杆件

净距为0.15米；运动场与街道之间采用透景墙，墙体

采用垂直杆件做栏杆，其杆件净距为0.15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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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在施工过程中，曾有人对该设计提出

异议。经查，该设计所具有相应资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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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： 设计院、设计所分别有何违法行为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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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例之相关法律规定 

 
     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18条  

          勘察、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

承揽的工程。  

         质量管理条例 第19条  

        勘察、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

准进行勘察、设计，并对其勘察、设计的质量负

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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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介绍    某化工厂在同一厂区建设第二个大型

厂房时，为了节省投资，决定不做勘察，便将4年前

为第一个大型厂房做的勘察成果提供给设计院作为

设计依据，让其设计新厂房。设计院不同意。但是

，在该化工厂一再坚持下，最终设计院妥协，答应

使用旧的勘察成果。厂房建成后使用一年多就发现

其北墙墙体多处开裂。该化工厂一纸诉状将施工单

位告上法庭，请求施工单位承担质量责任。 

案 例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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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诉讼过程中，经检测墙体开裂系设

计对地基处理不当引起厂房不均匀沉陷

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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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 ：  

      （1）工程设计方是否有过错，违反了什么规

定？  

      （2）本案中质量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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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管理条例  第9条  

   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

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。 

        原始资料必须真实、准确、齐全。  

 相关法律规定 

        建筑法  第54条  

       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，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建

筑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作业中，违反法律、行政

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、安全标准，降低工程质量。 

         … 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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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建筑法  第54条  

              … … 

              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施工企业对建设单位

违反前款规定提出的降低工程质量的要求，应

当予以拒绝。 

  

   质量管理条例  第21条 

            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

工程设计。 

 

  

 相关法律规定  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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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节小结 

教学目标 

            掌握勘察、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，

重点是执行强制性标准的责任；设计单位应当

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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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节结束 

2015-12-30 此处添加公司信息 20 

THANKS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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